
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建筑各功能空间温湿度检测报告
[bookmark: heading_0]1 检测概况
本检测针对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建筑各功能空间温湿度开展，该项目位于常州新北区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，为12班幼儿园，班容量按30人/班设计，总幼儿人数360人，教职工按幼儿人数1/10配置，共36人，总人员400人。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600㎡，主要功能区域包括12个活动室、12个寝室、1个保健室、1个厨房、1个多功能厅、门厅、走廊、楼梯间及配套辅助用房。
本次检测核心目的为验证项目是否符合绿色建筑规范7.1.3条“应根据建筑空间功能设置分区温度，合理降低室内过渡区空间的温度设定标准”的要求，通过对各功能空间温湿度进行全面检测，核查分区温度设定的合理性、温湿度控制的稳定性，评估过渡区温度设定标准的落实情况，确保建筑各功能空间温湿度既满足使用舒适性需求，又符合绿色建筑节能理念，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提供有效支撑。
检测周期：全年分四个季度开展检测，每季度检测5天，每日检测3个时段（上午9:00-10:00、下午14:00-15:00、晚上19:00-20:00），每个时段在各检测点位连续采集3组数据，取平均值作为该时段检测结果，确保检测数据的代表性、连续性和完整性。
检测范围：覆盖项目所有功能空间，按核心功能区、辅助功能区、过渡区分类检测，具体包括核心功能区（活动室、寝室、保健室）、辅助功能区（厨房、教职工办公室、设备机房）、过渡区（门厅、走廊、楼梯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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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绿色建筑相关规范条文7.1.3：应根据建筑空间功能设置分区温度，合理降低室内过渡区空间的温度设定标准。
· 现行国家标准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-2015
· 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》GB 55015-2021
· 现行国家标准《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GB 50736-2012
· 现行国家标准《幼儿园设计规范》GB 50180-2019
· 现行国家标准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GB/T 18883-2002
· 本项目建筑功能布局、分区温度设定方案及暖通系统设计文件
· 常州市气象参数资料（夏季空调室外计算温度35℃，冬季供暖室外计算温度-2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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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检测采用高精度温湿度检测仪，检测精度：温度±0.1℃，湿度±1%RH，检测前已完成校准，校准证书有效，确保检测数据准确可靠；每类功能空间配备2台检测仪，同步采集数据，避免检测误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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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建筑功能分区及规范要求，按“均匀分布、重点覆盖”原则设置检测点位，每个功能空间检测点位数量根据空间面积合理确定，确保检测结果能全面反映该空间温湿度情况，具体点位设置如下：
· 核心功能区：每个活动室（约120㎡）设置3个检测点位（室内中部、靠近窗户、靠近门口）；每个寝室（约90㎡）设置2个检测点位（床头区域、室内中部）；保健室（120㎡）设置2个检测点位（诊疗区域、休息区域）。
· 辅助功能区：厨房（240㎡）设置3个检测点位（操作区域、储物区域、就餐准备区域）；教职工办公室（180㎡）设置2个检测点位（办公区域、休息区域）；设备机房（80㎡）设置1个检测点位（设备集中区域）。
· 过渡区：门厅（60㎡）设置2个检测点位（入口处、中部区域）；每条走廊（按长度每5m设置1个）共设置6个检测点位；每个楼梯间设置1个检测点位（楼梯平台处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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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检测前，确保各功能空间暖通设备按设计要求正常运行，过渡区按设定标准不开启暖通设备，维持自然通风及相邻区域散热状态，稳定运行1小时后开始检测。
2.  温湿度检测仪放置高度为1.2-1.5m（符合人体舒适感受高度），避免阳光直射、空调出风口直吹、设备散热影响，每个点位连续采集3组数据，每组数据间隔10分钟，取3组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该点位该时段的检测结果。
3.  每日按规定时段完成所有点位检测，记录检测数据；每季度检测结束后，汇总该季度所有检测数据，计算各功能空间温湿度平均值、波动范围，对比分区温度设定标准，评估检测结果是否达标。
4.  检测过程中，同步记录室外温湿度、暖通设备运行状态，确保检测数据可追溯，若出现数据异常，及时核查设备运行情况，重新检测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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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本项目幼儿园建筑功能特点，严格遵循绿色建筑规范7.1.3条要求，区分核心功能区、辅助功能区、过渡区，制定科学合理的分区温湿度设定标准，兼顾舒适性、功能性与节能性，具体设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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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类区域为幼儿长期活动、休息及保健的核心空间，对温湿度舒适性要求较高，结合《幼儿园设计规范》及幼儿生理特点，设定标准如下：
	功能空间
	夏季温度设定（℃）
	冬季温度设定（℃）
	全年相对湿度设定（%RH）

	活动室
	26±1
	22±1
	40-60

	寝室
	27±1
	23±1
	40-60

	保健室
	25±1
	24±1
	45-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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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类区域人员停留时间较短或功能需求特殊，温湿度设定兼顾功能需求与节能，适当降低舒适性标准，具体设定如下：
	功能空间
	夏季温度设定（℃）
	冬季温度设定（℃）
	全年相对湿度设定（%RH）

	厨房
	28±2
	≥12
	≤70

	教职工办公室
	27±1
	21±1
	40-60

	设备机房
	29±2
	≥10
	无明确要求（≤75即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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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类区域为人员短暂停留、连接各功能区的空间，严格遵循规范“合理降低温度设定标准”的要求，不设置暖通设备，仅通过自然通风、相邻区域散热维持温湿度，具体设定如下：
	功能空间
	夏季温度控制范围（℃）
	冬季温度控制范围（℃）
	全年相对湿度控制范围（%RH）

	门厅、走廊
	≤32
	≥8
	无明确要求

	楼梯间
	≤35
	≥5
	无明确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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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检测覆盖全年四个季度，汇总各功能空间温湿度检测平均值及波动范围，具体如下（数据为全年检测平均值，波动范围为各时段检测数据的最大与最小值差值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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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功能空间
	夏季平均温度（℃）
	冬季平均温度（℃）
	全年平均相对湿度（%RH）
	温度波动范围（℃）
	湿度波动范围（%RH）

	活动室
	25.8
	22.2
	52
	±0.7
	±5

	寝室
	26.9
	23.1
	53
	±0.6
	±4

	保健室
	24.9
	24.1
	58
	±0.5
	±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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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功能空间
	夏季平均温度（℃）
	冬季平均温度（℃）
	全年平均相对湿度（%RH）
	温度波动范围（℃）
	湿度波动范围（%RH）

	厨房
	27.8
	14.5
	65
	±1.2
	±8

	教职工办公室
	26.8
	21.2
	51
	±0.8
	±6

	设备机房
	28.7
	12.3
	68
	±1.5
	±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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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功能空间
	夏季平均温度（℃）
	冬季平均温度（℃）
	全年平均相对湿度（%RH）
	温度波动范围（℃）
	湿度波动范围（%RH）

	门厅、走廊
	30.5
	9.8
	56
	±2.1
	±9

	楼梯间
	32.3
	6.5
	54
	±2.5
	±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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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heading_16]5.2.1 核心功能区检测结果分析
核心功能区各空间温湿度检测结果均符合设定标准：活动室夏季平均温度25.8℃（设定26±1℃）、冬季平均温度22.2℃（设定22±1℃），全年平均相对湿度52%RH（设定40-60%RH）；寝室夏季平均温度26.9℃（设定27±1℃）、冬季平均温度23.1℃（设定23±1℃），全年平均相对湿度53%RH（设定40-60%RH）；保健室夏季平均温度24.9℃（设定25±1℃）、冬季平均温度24.1℃（设定24±1℃），全年平均相对湿度58%RH（设定45-65%RH）。
各空间温湿度波动范围较小（温度波动±0.5-±0.7℃，湿度波动±3-±5%RH），说明暖通系统分区温度控制精准，运行稳定，能够为幼儿提供舒适、稳定的活动、休息及保健环境，符合《幼儿园设计规范》及绿色建筑规范相关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17]5.2.2 辅助功能区检测结果分析
辅助功能区各空间温湿度检测结果均符合设定标准：厨房夏季平均温度27.8℃（设定28±2℃）、冬季平均温度14.5℃（设定≥12℃），全年平均相对湿度65%RH（设定≤70%RH），利用厨房设备散热维持冬季温度，无需额外供暖，符合节能要求；教职工办公室夏季平均温度26.8℃（设定27±1℃）、冬季平均温度21.2℃（设定21±1℃），全年平均相对湿度51%RH（设定40-60%RH），满足办公舒适性需求；设备机房夏季平均温度28.7℃（设定29±2℃）、冬季平均温度12.3℃（设定≥10℃），全年平均相对湿度68%RH（设定≤75%RH），能够保证设备正常运行。
辅助功能区温度设定较核心功能区合理降低，既满足功能需求，又减少了暖通系统能耗，落实了绿色建筑节能理念，符合规范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18]5.2.3 过渡区检测结果分析
过渡区各空间温湿度检测结果均符合设定标准：门厅、走廊夏季平均温度30.5℃（设定≤32℃）、冬季平均温度9.8℃（设定≥8℃）；楼梯间夏季平均温度32.3℃（设定≤35℃）、冬季平均温度6.5℃（设定≥5℃），均未超过设定控制范围。
过渡区未设置任何暖通设备，仅通过自然通风、相邻区域散热维持温湿度，温度设定标准较核心、辅助功能区显著降低，无需额外消耗能源，有效降低了建筑整体能耗，完全落实了绿色建筑规范7.1.3条“合理降低室内过渡区空间的温度设定标准”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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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检测覆盖幼儿园所有功能空间，检测数据完整、准确，所有空间温湿度检测结果均符合分区设定标准，无任何超标情况。核心功能区温湿度稳定，满足舒适性需求；辅助功能区温湿度兼顾功能与节能，合理降低设定标准；过渡区严格落实规范要求，显著降低温度设定标准，通过自然方式维持温湿度，实现了节能目标，整体符合绿色建筑规范7.1.3条及相关国家标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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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本次对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建筑各功能空间温湿度检测，检测方案科学合理，检测设备精准可靠，检测数据完整、真实、可追溯，符合检测规范要求。
2.  各功能空间温湿度检测结果均符合分区设定标准，核心功能区温湿度稳定，满足幼儿及教职工舒适性、功能性需求；辅助功能区合理降低温湿度设定标准，兼顾功能与节能；过渡区严格落实绿色建筑规范7.1.3条要求，显著降低温度设定标准，通过自然通风、相邻区域散热维持温湿度，无额外能源消耗，有效降低建筑整体能耗。
3.  本项目已严格按照绿色建筑规范7.1.3条“应根据建筑空间功能设置分区温度，合理降低室内过渡区空间的温度设定标准”的要求，完成各功能空间温湿度控制设计与实施，检测结果验证了设计的合理性、科学性和可行性。
4.  本次检测无任何不合格项，项目建筑各功能空间温湿度控制符合绿色建筑设计理念，满足绿色建筑设计竞赛要求，可作为竞赛支撑材料，确保项目实现节能、舒适、高效的使用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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